


附件一：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94.9.16.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 

94.9.28.海文院字第 0940008446 號令公布 

94.11.11.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二條第二項 

94.11.18 海文院字第 0940010485 令公布 

100.3.17 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一、二、六、十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6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12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月 24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6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14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03869 號令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設置「人文社會科學

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代表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本會由本院全體教師及行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之。  

行政人員代表，由行政人員（含舊制助教）互推；學生代表由本院各研究所輪

流推派。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 三 條 有關體育室、軍訓室之議題，得增列該單位代表各一人。 

第 四 條 院務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全院性之教學研究事項。 

  二、本學院各項組織章程、規章、辦法等事項。 

  三、院務會議代表連署或系所務會議通過擬提院務會議之提案。 

  四、本學院未來發展之規劃事項。 

  五、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六、有關需經本學院核定體育室、軍訓室規章及各項委員會代表推選事項。 

第 五 條  院務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由院長召集，並得視需要臨時召集之。院務會議代

表三分之一以上之連署亦得召集之。 

第 六 條  院務會議之提案，除院長交議及各所、中心提出者外，應有院務會議代表三人

以上之連署。 

第 七 條  院務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出席不得開議，非有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不得決議。 

第 八 條 院務會議代表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委託其他教師代理出席會議。 

第 九 條 院務會議因議事需要得邀請教師、學生代表及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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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2 年 4月 8日院主管會議討論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能提昇校內人文社會領域研

究、教學與推廣服務之素質，從事國家社會發展議題之創新與實踐，促進國內外海

洋人文社會研究之交流，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之規定，設

置「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建構海洋特色之跨領域之合作交流平台與研究環境。  

二、規劃海洋人文社會前瞻性議題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三、組織與整合海洋人文社會研究團隊。 

四、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並積極參與相關學術和產業活動。  

五、辦理其他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研究、教學與推廣服務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本學院院長推薦本學院專任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第四條  本中心置委員五至七人，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相關領域

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規劃推動、

績效考評與經費籌措。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得進用約聘僱專案經理、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等若干人，

負責計畫執行、教育宣導、資料分析及行政業務等，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納入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學院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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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02 年 4月 8日院主管會議討論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11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能提昇校內人文社會領域研

究、教學與推廣服務之素質，從事國家社會發展議題之創新與實踐，促進國內外海

洋人文社會研究之交流，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之規定，設

置「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建構海洋特色之跨領域之合作交流平台與研究環境。  

二、規劃海洋人文社會前瞻性議題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三、組織與整合海洋人文社會研究團隊。 

四、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並積極參與相關學術和產業活動。  

五、辦理其他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研究、教學與推廣服務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本學院院長推薦本學院專任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第四條  本中心置委員五至七人，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相關領域

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規劃推動、

績效考評與經費籌措。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得進用約聘僱專案經理、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等若干人，

負責計畫執行、教育宣導、資料分析及行政業務等，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納入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學院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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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94.9.16.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 

94.9.28.海文院字第 0940008446 號令公布 

94.11.11.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二條第二項 

94.11.18 海文院字第 0940010485 令公布 

100.3.17 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一、二、六、十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6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12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月 24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6 號公告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設置「人文社會科學

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代表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代表：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各所所長、中心主任。 

 二、推選代表：教師代表數名，由各所、中心專任教師每五人推選一人（餘數

四捨五入）；行政人員（含新舊制助教）代表一人，由行政人員

互推；學生代表一人，由本院各研究所輪流推派。任期一年，

連選得連任。 

第 三 條 有關體育室、軍訓室之議題，得增列該單位代表各一人。 

第 四 條 院務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全院性之教學研究事項。 

  二、本學院各項組織章程、規章、辦法等事項。 

  三、院務會議代表連署或系所務會議通過擬提院務會議之提案。 

  四、本學院未來發展之規劃事項。 

  五、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六、有關需經本學院核定體育室、軍訓室規章及各項委員會代表推選事項。 

第 五 條  院務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由院長召集，並得視需要臨時召集之。院務會議代

表三分之一以上之連署亦得召集之。 

第 六 條  院務會議之提案，除院長交議及各所、中心提出者外，應有院務會議代表三人

以上之連署。 

第 七 條  院務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出席不得開議，非有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不得決議。 

第 八 條 院務會議代表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委託其他教師代理出席會議。 

第 九 條 院務會議因議事需要得邀請教師、學生代表及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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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94.9.16.人社院院務會議通過 

94.9.28.海文院字第 0940008446 號令公布 

94.11.11.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二條第二項 

94.11.18 海文院字第 0940010485 令公布 

100.3.17 人社院院務會議修正第一、二、六、十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6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12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6月 24 日海人社教內字第 0100026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14 日海文院字第 1020003869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11 日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設置「人文社會科學

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代表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代表：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各所所長、中心主任。 

 二、推選代表：教師代表數名，由各所、中心專任教師每五人推選一人（餘數

四捨五入）；行政人員（含舊制助教）代表一人，由行政人員互

推；學生代表一人，由本院各研究所輪流推派。任期一年，連

選得連任。 

第 三 條 有關體育室、軍訓室之議題，得增列該單位代表各一人。 

第 四 條 院務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全院性之教學研究事項。 

  二、本學院各項組織章程、規章、辦法等事項。 

  三、院務會議代表連署或系所務會議通過擬提院務會議之提案。 

  四、本學院未來發展之規劃事項。 

  五、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六、有關需經本學院核定體育室、軍訓室規章及各項委員會代表推選事項。 

第 五 條  院務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由院長召集，並得視需要臨時召集之。院務會議代

表三分之一以上之連署亦得召集之。 

第 六 條  院務會議之提案，除院長交議及各所、中心提出者外，應有院務會議代表三人

以上之連署。 

第 七 條  院務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出席不得開議，非有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

不得決議。 

第 八 條 院務會議代表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委託其他教師代理出席會議。 

第 九 條 院務會議因議事需要得邀請教師、學生代表及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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